
臺北市105學年度
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

/個別輔導計畫
執行績效評鑑籌備會

105.10.12（二）



本次修改暨完成內容

修正評鑑向度

實施方式加入資優

確認評鑑結果之處理與運用



個別化教育計畫執行績效評鑑內容

身心障礙類個別化教育計畫執行績效評鑑向度

1.診斷與安置-3項指標

2.課程與教學-3項指標

3.輔導與轉銜-3/4項指標

4.執行與管理-7項指標

5.學生整習成效



個別輔導計畫執行績效評鑑內容

資賦優異類個別輔導計畫執行績效評鑑向度

1.個別輔導計畫-4項指標

2.課程設計與教學-4項指標

3.學生學習成果評量與輔導-5項指標



第一階段 學校自我評量
對象：八、九年級確認生/資優生

身心障礙類受評學校：

1.特教班10人抽一人

資源班15人抽一人 (不足仍抽一人)

2.抽取個案以個管教師不重複為原則

資賦優異類受評學校：自國八、國九
資優學生中各抽取1位資賦優異學生。



第二階段 委員入校訪評

受評學校依「教育輔導執行績效評鑑-訪評
流程」接受訪評，流程可由學校視實際狀況
調整

邀請學生、家長、教師與相關行政人員參與
訪談。

流程請參看流程表
1.個案說明與討論（30分）

2.資料檢視（40分）

3.入班觀課（20分）

4.訪談教師家長學生(20+15+15=50分)

5.問題釐清與報告撰寫（2小時）



評鑑結果
「指標」、 「向度」與「整體評鑑結
果」，各訂出三項標準。



評鑑結果-指標
依指標說明符合程度，分為「符合」、
「大部分符合」與「不符合」三種結果。



評鑑結果-向度
依指標達成率(扣除經委員認可之不適用指標)，分為「通
過」、「有條件通過」與「未通過」三種結果。向度五學
生學習成效作為學校執行績效重要參考。

通過 該向度指標全數達到「符合」。

有條件
通過

1.身心障礙類皆符合下列條件：
（1）向度一至三至少(含)2指標達「大部分符

合」以上。
（2）向度四至少(含)5指標達「大部分符合」
以上。
2.資賦優異類皆符合下列條件：
（1）向度一至二至少(含)3指標達「大部分符

合」以上。
（2）向度三至少(含)4指標達「大部分符合」
以上。

未通過
未符合有條件通過者均屬之



評鑑結果
分為「優」、「良」、「可」與「待改進」四種。

優

1.身心障礙類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
（1）四個向度全數通過者。
（2）三個向度全數通過、一個向度有條件通過，且學生

學習成效卓著者。
2.資賦優異類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
（1）三個向度全數通過者。
（2）二個向度全數通過、一個向度有條件通過，且學生

學習成效卓著者。

良

1.身心障礙類：三個向度全數通過、一個向度有條件通
過。
2.資賦優異類：二個向度全數通過、一個向度有條件通
過。

可

1.身心障礙類：兩個向度全數通過、兩個向度有條件通
過。

2.資賦優異類：一個向度全數通過、兩個向度有條件通
過。

待
改
進

未符合以上三種等第者均屬之。



評鑑獎勵

學校獲評為優者，由本局獎勵新臺
幣二十萬元整。學校相關人員嘉獎2
次2人，1次5人(含校長)。

學校獲評為良者，由本局獎勵新臺
幣十萬元整。學校相關人員嘉獎嘉獎
2次1人，1次3人(含校長)。

訪評委員得視各校實際表現，建議
增加敘獎額度及名單。



評鑑後續追蹤輔導

學校獲評為待改進者，須提出改善計畫，
並於次一學年度接受追蹤評鑑。

評鑑委員得視評鑑結果，提供輔導建議。



提案討論



待討論提案

1.修正後之指標與檢核方式

2.新修正之評鑑結果/輔導

3.評鑑流程



報告完畢


